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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

第一条 投标须知

1、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无论中标与否，均由投标人自负。

2、招标人不集中组织施工现场考察，投标人可自行到工地勘查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

道路情况、装卸限制以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

导致的索赔或工期的延长都将不被批准。

3、投标文件应密封完好，封面均应加盖投标人印章且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4、报价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11:00 时，标书投递地址：池州港远航控

股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李倩楠收

5、工期：20 日历天。

6、质量：合格。

第二条、报价要求及说明

一、港 2路堤顶道路修理工程（25 米长、9米宽）

（一）方案：

1、将道路坏损部位全部清除干净（严禁破坏未受损的道堆基层）；

2、清理完成后，铺设Φ14@150 双向钢筋网片，c40 混凝土一次性浇筑完成，浇筑厚

度暂定为平均 26cm。浇筑过程中严格控制好面层标高及排水坡度！

（二）报价：

本工程对所采用的计价依据不做统一规定，根据自身情况投报各工程子目综合单价

及合价。

二、5#货场大门改造工程：

（一）工程内容：

1、砖砌 0.7*0.7*3 米高大门柱 2根（含水泥砂浆粉刷）；

2、14.5 米长 2.5 米高一砖围墙（含水泥砂浆粉刷）；

3、106 平米联锁块道路改 c40 钢筋砼工程：将道路坏损部位全部清除干净（严禁破

坏未受损的道堆基层）；清理完成后，铺设Φ14@150 双向钢筋网片，c40 混凝土一次性浇

筑完成，浇筑厚度暂定为平均 26cm。浇筑过程中严格控制好面层标高及排水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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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价：

本工程对所采用的计价依据不做统一规定，根据自身情况投报各工程子目综合单价

及合价。

三、云粉货场排水整治工程：

（一）方案：排水沟两侧新砌 55cm 高一砖墙（含两侧及顶部 2cm 厚水泥砂浆粉刷）。

排水沟长 50 米。

（二）报价：

本工程对所采用的计价依据不做统一规定，根据自身情况投报各工程子目综合单价

及合价。

第三条 投标文件的组成

①投标文件封面；②投标承诺函；③投标单位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④报

价明细清单。

第四条 投标报价

1、投标报价依据：本工程对所采用的计价依据不做统一规定，请各投标人根据自身

情况按照综合单价的形式自主报价。综合单价应是包括完成该工程子目全部工序和内容。

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投标人的综合单价均包括完成该工程子目的成本、利润、管理费、

税金、开办费、技术措施费、大型机械进退场费、环境保护措施费、风险费、投标人财产

和人身保险费用以及政策性文件规定费用等所有费用。结算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2、其他说明

（1）、各部分报价必须有明细报价清单；

（2）本投标报价将作为中标单位办理工程结算的依据，且每页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第五条 开标、评标及中标

1、本次开标、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负责，投标单位不需到场；无论中标

与否，招标人都会以短信或邮件的方式告知投标单位。

2、开标时，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无效投标文件，不得进入评标：

(1)投标文件未按照要求装订、密封和标记的；

(2)投标文件有关内容未按规定加盖投标人印章或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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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文件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4)投标人递交多份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

3、中标原则：

坚持公正、公平、择优、守信的原则。

总报价及各分项工程均为为合理低价的原则确定中标候选人。

第六条 责任

1、安全责任：施工过程中一切施工安全责任全部由施工方承担。

2、违约责任：

(1)由招标人造成的工期延误经现场签证后工期顺延；由于中标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

误，中标人按 1000 元／天的标准向招标人赔偿。

(2)若一次性验收不合格，除整改合格外，中标人另按工程总造价的 2%向招标人赔偿。

第七条 工程付款

1、预付款；本工程无预付款；

2、本工程进度付款方式和时间：工程完工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50%，验收合格且工

程结算审核定案后支付至工程审定价款的 95%，尾款 5%待工程保修期满 60 天内付清，尾

款不计利息。

第八条 结算价格的调整

1、工程量清单中注明为暂定的，结算时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

2、除设计变更、招标人要求增减的工程内容外，其他任何因素引起的工程造价均不

做调整；

3、 承包人承担整个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水、电费，挂表计量，按施工期池州市水、

电费用价格标准计算。

第九条 工程保修

质量保修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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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争议

争议仲裁方式：池州市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

第十一条 其他

1、我方认为投标人已认真研究并完全理解了我方提供的招标文件、补充通知、所有图

纸和参考资料；

2、投标人所递交的标书中，已充分考虑了各种有关困难因素（含不同施工单位之间

交叉作业部分的衔接）对工程费用和工期可能产生的影响。除非在招标文件、合同条款中

明确由我方负责的以外，其余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后果均由投标人承担；

3、投标人已深入察看了施工现场的三通一平状况，清楚地掌握了我方所提供的水、电、

路的接通情况。对我方所提供的有关参考资料，投标人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和

判断，我方对投标人由此而作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概不负责。对于尚需进一步完善的三

通一平工作，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我方认为其费用已包括在投标人投标书的报价中，我

方不承担报价以外的有关费用，工期亦不因此而给予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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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承诺函

致：池州港远航控股有限公司

1、在认真研究《池州港江口港区环保设施提升改造---货场整治工程》招标文件、工

程建设标准和其他相关文件后，我方愿以总价 并按并按照招标文件、施

工合同、设计文件、技术规范及标准的要求承接上述工程的施工任务，并承担任何质量缺

陷保修责任，同时保证工期为 日历天、质量为 。

2、如果贵方接受我方投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的具体规定与你方签订施工合同，

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为工程提供完善优质的服务、按时移交工程。如

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现材料和施工质量问题，我方一定尽快修理、更换或退货，并承

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3、如果贵方接受我方投标，我方将按照贵方认可的条件，以招标文件约定的金额和

期限提交履约保证金。

4、如果贵方接受我方投标，我方将委派 为项目经理。

5、我方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标价的投标或其他任何你们可能收到的投标，同

时也理解，贵方不负担我方的任何投标费用。

6、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和本投标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

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标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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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工程报价汇总表

投

投标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年 月 日

序号 工程名称 合价（元） 备注

1 港 2路堤顶道路修理工程

2 5#货场大门改造工程

3 云粉货场排水整治工程

总造价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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